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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5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

【2017】第 3 号），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 1 月 4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同意调整重组交易对手方股权质押方案，提前解除重组交易对手方王

杰和宁波宏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宏创”）与公司控

股股东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科技”）的股权质押关

系，并解除润和科技在上述解质押股票范围内为王杰和宁波宏创的盈利补偿义务

所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王杰和宁波宏创解除质押的具体原因和解除质押后对相关股份

的安排，解除质押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和依据，提前解除股权质押和担保责任是

否属于变更重组方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

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规定； 

    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北京捷科智诚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承诺的实现

情况，以及实现业绩承诺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同时，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北京联创

智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以及剩余业绩考核期

（2016 年~2018 年）实现业绩承诺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3、补充披露提前解除上述股权质押关系和担保责任后，公司和重组交易对

手方拟采取的保障重组业绩补偿（包括利润承诺、应收账款承诺和减值测试涉及

的补偿）义务履行的具体措施，以及相关措施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进行说明，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并在 1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要求，积极准备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 月 6 日 




